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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变动立法政策与占有交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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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权变动中的立法政策要素 

    物权变动体系具有纯逻辑性的特征，此外立法政策对它的影响也非常大。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有

意思主义、形式主义或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等。 

    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在于，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中是否仅依当事人的意思即可以发生物

权变动。形式主义除要求有意思外，还需具备形式（"登记"或"交付"）要件。成立要件主义与对抗要件主

义的区别在于，物权公示方法（"登记"或"占有"）在物权变动中的地位。成立要件主义是具备公示方法才

会引起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而对抗要件主义是即使不具备公示方法亦可引起物权变动，只是在未经公示

不能以自己取得的物权对抗第三人。我国民法的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不动产、动产都采取了形式

主义。（《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款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

权可以不登记）。  

    我国民法采形式主义，而这一立法主义与对抗要件主义及意思主义不同。但即使是同为采对抗要件主

义及意思要件主义，其具体内容也因法律制度的不同而有区别。通过对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的比较就可证

明。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一般被归为对抗要件主义法系中。但是法国的物权变动理论和日本的物权变动理

论仍有一定区别。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虽然都采意思主义，但法国并采用非完全的对抗要件主义。因为不

是法国民法中的所有物权变动都以公示方法为对抗要件。即在法国民法中，登记作为不动产的公示方法是

对抗要件，但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就不是对抗要件。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物权变更理论和日本的物权变

更理论不同。日本民法中的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对抗要件（日本民法第178条）。考虑到这一点，我们

不能将法国和日本民法都归为对抗要件主义行列。 

    例如动产所有人甲与乙签订买卖契约但未交付，后甲与丙签订买卖契约并交付于丙，此时法国民法与

日本民法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最终都是丙得到该动力的所有权，但在日本中是因为丙先于乙具备了对抗

要件，而在法国民法中是善意取得的结果。因为根据甲与乙的合同，该动产的所有权已经移转于乙，而丙

是与丧失处分权的甲进行了交易。因此意思主义与对抗主义并非同义词。 

    二、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与占有的关系 

    交付是占有的移转，公示方法是通过一定表象让一般人知晓物权种类和内容一种方法。现实交付、简

易交付、占有改定、及标的我把还请的交付都属于交付方法。而且占有也属于动产物权公示方法。我国采

用的是形式主义和成立要件主义。"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意思要素外附加的"形式"要件，"占有"是动产物

权的公示方法。但形式主义中的"形式"和成立要件主义中的"公示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不动产物权

变动中的登记是从形式主义上的"形式"，同时也是成立要件主义中的"公示方法"。 

    但在动产物权变动中则不同。第一，在现实交付中交付的法律事实同时符合"形式"和"公示方法"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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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第二，简易交付中在交付之前，受让人已经处于占有人的地位（直接占有），因此并非因简易交付而

取得占有权，只是受让人的占有权发生变化。第三，在标的物的返还请求权的交付中，受让人因交付而成

为占有人（间接占有）。此时交付同时满足"形式"和"公示方法"的要求。第四，占有改定中受让人在交付

之前已经处于占有人地位。因此并非因占有改定取得占有权，只是受让人的占有权发生变化。因此在动产

物权变动中并非总是通过形式主义中的"形式"，即交付而完成了作为公示方法的占有。同时满足形式主义

中的"形式"要求和"公示方法"的要求，与交易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动产物权变动中两者的同时性并不确

定。 

    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形式"和"公示方法"之间的同步性不确定，是对交易安全的一种威胁。为了确保动

产交易的安全要求特别的立法政策，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这种立法政策的具体体现。 

    

    相关文章： 

        亲属法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关系 

        韩国特殊担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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